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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闹事件近年来不断上
演，甚至还出现严重的恶性
事件。为预防和处置好医患
纠纷，10月8日起，合肥市政
府法制办就《合肥市医患纠
纷预防与处置办法（草案）》
公开征集意见。

征集意见截止日期为
2014年10月15日前，热心
读者可登录“合肥政府法制网
——地方立法——立法征求
意见”专栏，就《合肥市医患纠
纷预防与处置办法（征求意见
稿）》提出宝贵意见，并请留下
有效联络方式。电话（传真）
请拨打63538475；邮件请寄
至“合肥市东流路100号市政
务中心一区B座2409市政
府法制办立法处”；电子邮件
请发送至 lvzhengfaxue@
163.com。

记者 祝亮

发生医患纠纷的，医疗机构应当启动

医患纠纷处置预案，包括：根据预案规定的

职责要求，采取有效措施，防止事态扩大，

及时将专家会诊意见告知患方，并按照规

定向医疗机构所在地卫生行政部门和公安

派出所报告；指定专门人员解答患者或者

其近亲属的疑问，告知医患纠纷处置程序

和途径，引导医患双方通过人民调解等法

律途径解决纠纷；按相关规定封存和启封

现场实物及相关病历资料；患者在医疗机

构内死亡的，应当立即将尸体移放太平间

或者殡仪馆，医患双方不能确定死因或者

对死因有异议的，按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另外，公立医疗机构与患者自行协商

解决医患纠纷，其经济补偿赔偿最高不得

超过2万元。

医患纠纷“私了”费用不得超过2万

合肥明年需要立哪些法？
您来说！
合肥市公开征集2015年度
政府立法项目建议

星报讯（记者 祝亮）合肥市明年还需要

立哪些法？您有什么好的建议可以向政府

提出来！市场星报记者从合肥市政府法制

办获悉，该市决定向社会公开征集合肥市

2015年度政府立法项目建议。

合肥市政府法制办表示，征集对象包括

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个人。提

出立法项目建议应当从合肥市打造“大湖名

城、创新高地”的大局出发，结合合肥市具体

情况和实际需要，立足合肥实际，突出合肥

特色。重点围绕推动科学发展和改革创新、

加强政府自身建设、完善社会管理、保障和

改善民生、保护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内容（包

括对已有政府立法项目的修改、废止建议）。

建议人可写明立法项目的名称、立法的

目的、必要性、主要依据和规范的主要内容，

及建议人姓名、联系方式，并尽可能提供相

关材料，可以一并提出草案文本。对在此次

征集活动中积极参与、提出合理建议并被采

纳的，将予以奖励。2015年度政府立法项目

建议征集时间截止到2014年11月20日。

信函可寄至：合肥市东流路100号市政

务中心一区B座2409市政府法制办立法处，

邮编：230071。

电话（传真）：0551-63538475。

邮件请发至：lvzhengfaxue@163.com，

或登录合肥政府法制网（www.hffzb.gov.cn），

在立法项目建议栏目留言。

医患纠纷“私了”费用不得超过2万
合肥市欲立法预防和处置医患纠纷，即日起公开征集意见

为预防医疗纠纷的发生，草案规定，医

务人员应如实告知患方病情、医疗措施、医

疗风险及医疗费用等情况，并及时解答其

咨询；按照规定书写病历资料，不得隐匿、

伪造或者销毁医学文书及有关资料。

患者享有医疗权、知情权、选择权、决

定权、隐私权等权利。同时，患者必须遵守

医疗机构规章制度和医疗秩序；如实向医

务人员陈述病情、病史等情况，配合医务人

员进行诊疗和护理；按时支付医疗费用。

患者享有医疗权、知情权、选择权

医疗机构应当妥善保管患者住院病历

资料以及由医疗机构保管的患者门(急)诊

病历资料。

患者或者其近亲属需要复印或者复制

病历资料的，医疗机构应当按照病历管理

的有关规定提供，并加盖证明印章。

患者或者其近亲属要求封存病历资

料或者现场实物的，医患双方应当共同

封存，并由医疗机构保管。封存病历资

料或者现场实物的，医疗机构应当开列

封存清单，由医患双方盖章或者签名后，

各执一份。

医院必须妥善保管患者病历资料

为避免医闹事件的发生，任何单位和

个人禁止在医疗机构焚烧纸钱、摆设灵堂、

摆放花圈、私拉横幅、违规停尸、聚众滋事、

围堵大门或者重要出入口影响人员正常进

出；在医疗机构内寻衅滋事；冲击或者占据

医疗机构办公、诊疗场所；非法携带易燃、

易爆危险物品或者管制器具进入医疗机

构；侮辱、威胁、恐吓、故意伤害医务人员或

者限制医务人员人身自由,或者威胁其他

人员人身安全的行为；在医疗机构内故意

损毁或者盗窃、抢夺公私财物；阻挠将尸体

移放太平间或者移送殡仪馆等。

禁止在医院门口设灵堂、摆花圈


